[bookmark: _GoBack]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學生突發狀況處置流程和相關表單(114.11.17)

一、實習期間突發狀況處理流程
(一)公 傷（尖銳物品扎傷、跌倒）
實習期間因協助醫療處置之工作而受傷（或院方認定屬公傷事項者），因不屬於該院員工，無須填寫職傷表。但需填寫醫院（機構）「職傷異常事件報告單」、「護理系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先以自費或健保看診（可暫以記帳方法處理）。

事件發生
緊急處理
通知護理長與實習指導老師
1. 依院方之政策處理
2. 填寫院方職傷意外報告單
3. 填寫本系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門診或急診看診處理
呈報醫院護理部
實習指導老師
通知導師與主課老師
呈報護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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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護理處置錯誤
依院方政策處理
觀察病人情況
通知實習指導老師與護理長通知醫師
事件發生
通知主課老師與導師

提報護理系
填寫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三)學生未到班通報系辦協尋
事件發生 30 分鐘後
通知軍訓室、生輔組、導師、主課老師、家長、系主任
未到班兩小時後仍未找到







找到

由實習指導老師通知系辦，遲到部份依實習規則處理。
若發生交通意外 (見下一頁「四」之處理流程)
學生到班


(四)實習途中發生交通意外




事件發生
警察局筆錄
與他人發生
學生自己發生










醫療處置
通知系辦、教官、實習指導老師、導師、家長與系主任協助處理
需住院治療
(請醫師開立診斷証明)
無大礙則回宿舍休息(請醫師開立診斷証明書)或續實習
呈報護理系
填寫實習異常事件報告

	送醫
	
	就醫

	
	
	



(五)學生受病人攻擊或騷擾
輕微
呈報護理系
填寫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通知生輔組、家長、系主任
通知導師、主課老師
(視需要通知本校學輔中心)
安撫學生休息或請假
通知主課老師
(視需要通知本校學輔中心)
送醫處理
嚴重
通知系辦
評估傷害程度
隔離學生及病人
通知實習指導老師與單位護理長
事件發生




(六)因實習不適應提出終止(延後)實習流程
本作業係依據慈濟大學《實習不適應轉介或終止作業流程》辦理，請學生依下列程序提出申請。
[image: 一張含有 文字, 圖表, 方案, 工程製圖 的圖片

AI 產生的內容可能不正確。]


二、實習相關表單文件

(一)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
編號：	年 月 日

	年	級
	
	學	號
	
	姓	名
	

	時	間
	
	地	點
	
	實習科目
	

	(	)一：公傷、針扎
(	)二：護理處置錯誤 
(	)三：未到班
(	)四：交通意外 
(	 )五：病人攻擊
(	)六：其它
	主要事由：

	事件經過(學生填寫)

	處理經過(實習指導老師填寫)

	結果與追蹤事件(實習指導老師填寫)

	事件分析(實習指導老師填寫)

	系主任
	實習組
	實習指導老師



(二)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實習評值會議記錄

	實習科目
	
	實習醫院
	

	實習時間
	自	至	止
	實習單位
	

	會議時間
	
	護 理 長
	

	記 錄 者
	
	指導老師
	

	一、出席人員：

	二、會議內容（學生依實習目標、核心素養、學習及作業負荷、護理典範等進行評值及說明）:

	三、建議事項及方法:

	四、老師評語(請以學生將護理專業核心素養融入護理照護、學生作業負荷及學生所看到的護理典範進行評語):

	五、護理長評語:

	六、督導評語:

	指導老師
	
	護理長
	

	護理學系實習組長
	
	督 導
	

	護理學系系 主 任
	
	護理部主任
	


※ 實習評值會議記錄須於會議結束三日內完成，並分別送交兩路簽核：(1)一份依序由實習老師、單位護理長、單位督導簽章後送至護理部副主任；(2)另一份則由實習老師、護理長簽章後，送交護理學系實習組歸檔，並送至系主任簽核。
(三)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臨床實習指導老師實習教學評量表(表單已電子化)
一、量表說明：各位同學好:
此次實習已近完成，為收集大家對於實習指導老師的教學意見，請以不具名方式填答以下問題，您的意見僅作為改善教學之參考，請安心填答！請評量老師的臨床教學能力、溝通、態度及專業形象等四面向，非常同意為 5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請就實際的狀況勾選，並在實習結束前的最後1-2天上網填寫。

二、實習學生之基本資料：
場所：	醫院(機構)	單位：	
年級：
     科別：
實習期間：___年___月___日 至___年___月___日指導老師姓名：___________老師
三、問卷內容：
	臨床實習指導老師
	之
	實習教學評量
	項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壹、臨床教學能力
	
	5
	
	4
	
	3
	
	2
	
	1

	1. 老師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2. 老師能促進學生學習與思考。
3. 老師能利用醫院的各種資源，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4. 老師能安排與實習目標相配合的教學活動。
5. 老師能公平與客觀的評量學生實習過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貳、溝通
	
	
	5
	
	4
	3
	
	2
	
	1

	1. 老師能清楚說明實習的目標及對學生的期望。
2. 老師批改作業後能給予學生具體建議。
3. 老師能與學生溝通，給予學生適當的鼓勵。
4. 老師能針對學生個別狀況給予適切的指導。
5. 老師能協調學生與醫療團隊人員，以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態度
	
	
	5
	
	4
	3
	
	2
	
	1

	1. 老師對教學富有熱誠。
2. 老師的專業態度和價值觀，能做為學生的榜樣。
3. 老師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對待學生有耐心。
	□
□
□
	□
□
□
	□
□
□
	□
□
□
	□
□
□

	肆、專業形象
	
	
	5
	
	4
	
	3
	
	2
	1

	1. 老師上班不遲到、早退。
2. 老師的教學時間掌控合宜。
3. 老師的服裝、髮儀整齊，能做為學生的榜樣。
	□
□
□
	□
□
□
	□
□
□
	□
□
□
	□
□
□

	總分	/80

	回饋與建議：(≦3 分的項目，煩請提出相關說明及具體建議)





(四)慈濟大學護理學院護理學系學生實習輔導紀錄單

 學制：□研究所 □護理學系 □四技  □二技  □學士後護理學系
 班級：               學號：             姓名：                    
 實習科目：                              實習機構/單位：                  
 實習期間：                              輔導日期：                       
	學生問題
	

	處理過程
	(實習老師/導師填寫)

	輔導結果與建議
	


	實習老師
	
	學生導師
	

	實習組組長
	
	系主任
	


註：學生申請停實習時，請填寫本輔導單，並連同自願停實習申請書送交實習組。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實習請假辦法

第一條 本系學生實習期間之請假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學生請假須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辦理，請假類別及其規定如下： (一)公假：
1. 學生實習期間應儘量減少公假時間。
2. 學生因公不能實習者，應於實習前持證明文件辦理請假手續。
3. 每學期公假累計不超過二天，超過者以事假論。 (二)病假：
1. 實習學生凡因病不能實習者，應於實習前報告實習指導老師。
2. 病假一次超過（含）三天以上者，須持請假當日學生實習醫院或公私立醫院之診斷證明辦理請假手續，請假三天以內者，需持醫療費用收據影印本辦理請假手續。
3. 實習時如須就醫診治或突患疾病時，應先向實習指導老師請假，每梯次核准病假累計不超過四小時。
4. 學生於實習期間感染傳染性疾病，實習指導老師可視實際情況需要，要求學生請病假。
5. 學生在實習過程中，若身心健康狀況不穩定，有影響病患安全之疑慮時，實習指導老師可要求學生先行就醫治療，待病情穩定，並出示醫師開立的病情穩定診斷書，方可參與臨床實習。
6. 學生因生理期不適，得於當日向實習指導老師請假，每月以一日為上限，不須提供相關證明。
(三)心理假：
學生因心理或精神不適，致實習有困難者，得提出申請，每學期以 5 天為限；
請假日數累計 2 天者，應由導師優先關懷，必要時轉介至諮商輔導中心；欲
請第 3 天以上者，請檢具醫療院所或相關輔導機構等證明。 (四)事假：
1. 實習期間遇重大特殊事故或天災、人禍，須請事假者，需先電話告知實習指導老師，並於事後持證明補辦事假。
2. 實習時，因事不能繼續實習者，須先持家長或其他證明向實習指導老師請假後方可離開，並於事後持證明補辦事假。
(五)喪假：
喪假對象以實習學生之親屬為限，並需有訃文或家長證明，訃文可同假單擇日補件（事後補請假），依本校「慈濟大學學生請假辦法」辦理。
(六)遲到早退：實習時間未準時出現或提早離開，視為遲到早退。 (七)其他特殊情況由實習指導老師向實習組提出專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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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凡未依手續請假或未准假前逕自離開實習單位者，當日未實習之時數均以曠實習論。
第四條 請假手續及相關規定：
(一)公假、事假應事先經實習單位指導老師同意，並依學生手冊之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以曠實習處理。
(二)病(心理)假、生理假、喪假、產假(安胎假)、事假應於實習前(實習日前)，以電話或口頭報告實習單位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護理主管，除非重病或特殊狀況無法事先告知。另須於三日內填寫請假單及攜帶相關證明文件向實習指導老師請假。
(三)依准假權責，由實習指導老師簽核後並以電話通知導師，假單核准後由學生送回或寄回生輔組。
(四)請假必須親自辦理，非因重病或重大事故，不得請他人代辦。
[bookmark: _Hlk213664704](五)學生請假須於校務資訊網填寫線上電子假單，並附上實習請假單。若未檢附該證明，或實習教師並不知悉該請假情形，將以曠實習論處。
第五條 請假缺席時數累計達該科實習總時數三分之一(含)以上，該科實習成績以零分計算，應行重修。
第六條 凡各科護理實習時數未達國家考試最低實習時數標準，學生無法取得實習時數證明。
第七條 凡因請假，操行成績之扣減，依照本校學生手冊之規定。
第八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公假、病（心理）假、生理假、事假、喪假、遲到、早退及曠實習者均不安排補實習，請假扣分標準如下：
(1) [bookmark: _Hlk213664652]病(心理)假:請假超過一日以上者, 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 0.5 分。
(2) 生理假:超過8小時以上者，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 0.5 分。
(三)事假：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 1 分。
(四)曠實習：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 5 分。
(五)實習遲到：每次三十分鐘內扣該科實習總成績 1 分。超過三十分鐘依曠實習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報請學務處核備公佈後實施，修正亦
 同。






實習請假單*
	項目
	內容

	申請請假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學號：　　 年級：       班別：　　　　　　

	實習實習地點
	實習科別：      實習機構：      實習單位：　　　　　　

	請假事由
	1. 請假時段：__月__日__時，至__月__日__時，共計__日__時 
2. 請假類別： □病假　□事假　□喪假　□公假　□其他：＿＿＿＿＿＿＿ 
3. 事由說明：＿＿＿＿＿＿＿＿＿＿＿＿＿＿＿＿＿＿＿＿

	簽章親筆或電子簽名
	
學生簽名：＿＿＿＿＿＿＿＿ 

實習老師簽名：＿＿＿＿＿＿＿＿


*學生線上填寫電子假單時，需附上實習請假單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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